
第
一
章

前
言

近
幾
十
年
來
，
台
灣
已
經
由
以
農
業
為
主
的
傳
統
社
會
，
轉
向
以
服
務
業

及
資
訊
業
為
主
的
工
商
社
會
。
由
於
經
濟
的
快
速
成
長
及
都
市
的
集
中
發
展
，

再
加
上
缺
乏
妥
善
的
環
境
保
護
及
成
長
管
理
，
以
致
於
環
境
品
質
日
益
低
落
。

尤
其
是
在
都
市
地
區
，
由
於
土
地
使
用
密
集
，
不
相
容
土
地
使
用
相
互
干
擾
，

使
得
都
市
環
境
品
質
更
形
惡
化
。
究
其
原
因
，
工
業
革
命
前
，
人
類
社
會
是
建

築
在
以
互
相
信
賴
、
互
相
合
作
為
基
礎
的
社
區
組
織
上
;
而
工
業
革
命
後
，
高

度
機
動
化
及
大
量
生
產
、
消
費
逐
漸
消
蝕
了
社
區
的
功
能
，
人
與
人
之
間
以
共

同
歸
屬
感
為
基
礎
、
追
求
共
同
目
標
的
「
社
區
」
(
白
雪
的
」
3
的
。
了ω
3
)
遂
轉
變

為
缺
乏
歸
屬
感
、
追
求
個
人
目
標
的
「
社
會

L
E
S
Z
d
n
了
ω
2
)
(
2
2
是

w

H也
∞H
U力
。
而
U
J」
3
.
H也
叫
司
)
。

由
於
人
與
人
的
關
係
由
「
社
區
」
轉
變
為
「
社
會
」
，
因
此
一
般
人
在
使

用
環
境
資
源
峙
，
往
往
以
追
求
個
人
最
大
利
益
為
依
歸
，
而
不
關
心
其
他
人
的

權
益
，
因
而
產
生
各
種
負
面
的
環
境
影
響
(
亦
即
「
外
部
性
」
'
。

H
什
可
-

3
巳
」

ε
)
，
其
中
又
以
「
不
寧
適
外
部
性
」
最
顯
著
，
如
噪
音
、
污
水
、
及
垃

字台字
/、

李

期九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

牙〈展

圾
等
(
註
二
。
而
隨
著
科
技
的
進
步
及
人
口
的
增
加
，
外
部
性
問
題
將
更
加

嚴
重
，
導
致
環
境
的
惡
化
與
資
源
的
枯
竭
。
在
這
種
情
形
之
下
，
為
了
維
護
環

境
及
生
態
體
系
之
平
衡
，
一
方
面
要
透
過
立
法
賦
與
人
民
享
有
並
維
持
良
好
生

活
環
境
之
權
利
與
義
務
，
以
保
護
環
境
品
質
;
另
一
方
面
必
須
重
建
以
社
區
為

主
體
的
人
際
關
係
，
使
人
們
在
使
用
環
境
時
能
夠
互
相
尊
重
。

-53 一

環
境
權
之
賦
與
，
就
傳
統
以
私
有
財
產
權
為
中
心
的
法
律
結
構
來
看
，
應

該
隨
著
土
地
及
房
屋
所
有
權
而
賦
與
。
然
而
環
境
及
環
境
品
質
本
身
是
一
種
公

共
財
，
不
應
該
附
屬
於
私
人
財
產
權
，
而
應
該
由
大
眾
共
有
、
共
享
，
任
何
人

欲
支
配
、
使
用
環
境
皆
須
取
得
大
眾
之
間
意
或
諒
解
，
此
即
「
環
境
共
有
」
之

觀
念
(
註
一
一
)
。
本
文
即
擬
從
「
環
境
共
有
」
之
觀
點
出
發
，
探
討
社
區
之
內

月三年四十八國民華中

涵
及
環
境
權
之
意
義
，
並
結
合
此
兩
種
觀
點
提
出
「
社
區
環
境
權
」
之
主
張
，

使
得
「
良
好
的
環
境
品
質
」
之
抽
象
概
念
能
夠
落
實
，
進
而
促
使
人
們
在
使
用

社
區
環
境
時
能
更
尊
重
他
人
的
權
益
，
以
減
少
對
環
境
及
環
境
品
質
之
破
壞
。

本
文
共
分
七
章
，
第
二
章
提
出
社
區
概
說
，
第
三
章
探
討
社
區
環
境
問
題
，

第
四
章
說
明
環
境
權
之
概
念
，
第
五
章
為
社
區
環
境
權
之
概
念
，
第
六
章
描
述



社
區
環
境
權
之
內
涵
，
第
七
章
為
本
文
之
結
論
與
建
議
。

第
二
章

社
區
概
說

「
社
區
」
最
簡
單
的
定
義
為

•• 

一
定
地
理
區
域
內
的
人
及
其
社
會
性
活
動

及
現
象
之
總
稱
(
蔡
宏
進
，
民
八
十
)
。
依
此
定
義
，
小
至
鄉
村
聚
落
可
稱
為

社
區
，
大
至
國
際
性
組
織
亦
可
稱
為
社
區
，
似
乎
太
過
籠
統
。
有
鑑
於
此
，
本

文
將
社
區
界
定
為
包
括
下
列
四
個
要
素

•• 

( 

、-'

一
群
特
定
之
居
民
。

( 

一
、-'

一
特
定
之
地
理
範
圍
。

(
三
)
居
民
普
遍
有
共
同
歸
屬
感
。

(
四
)
居
民
通
常
具
有
共
同
之
關
係
，
如
共
同
的
目
標
、
共
同
的
需
要
、

及
共
同
的
利
益
等
。

也
就
是
說
，
社
區
是
「
某
一
特
定
地
域
之
居
民
，
而
居
民
之
間
普
遍
有
共

同
歸
屬
感
，
旦
真
有
社
會
、
心
理
、
及
文
化
等
關
係
的
共
同
體
」
。
在
此
共
同

體
中
，
一
群
人
佔
有
一
定
的
地
域
，
他
們
於
此
地
域
中
從
事
各
種
活
動
，
彼
此

間
存
在
著
相
互
的
依
存
關
係
。
根
撮
生
態
學
派
的
說
法
，
社
區
是
一
個
社
會
學

的
單
位
，
而
非
法
定
的
行
政
單
位
，
因
此
特
別
強
調
人
的
因
素
，
認
為
人
與
人

的
調
適
，
以
及
人
與
環
境
的
調
適
，
是
社
區
所
以
形
成
的
要
件
(
譚
貞
禧
，
民

六
一
)

選
擇
生因
存此
環，
境社

，區
控是
制起
和源

改於
變人
生類
存本
環↑生
境的
所特
許多徵
成及
的自
實身
l憾的
狀基
態至

2 求
六，
g 是

出.人
P 類

出

N
凹
)
。
在
社
區
襄
，
居
民
適
應
當
地
的
自
然
環
境
，
依
此
而
衍
生
出
不
同

的
社
會
與
文
化
形
態
，
影
響
居
民
日
後
的
組
織
方
式
和
行
為
活
動
。

人
們
適
應
不
同
的
自
然
環
境
，
形
塑
出
的
社
區
形
態
也
不
同
，
這
不
只
是

人
與
自
然
環
境
互
動
的
結
果
，
人
與
人
的
溝
通
運
作
也
具
有
很
大
的
影
響
力
，

我
們
必
須
了
解
的
是
社
區
並
非
是
封
閉
的
體
系
，
而
是
經
常
受
到
經
濟
、
政
治
、

教
育
的
壓
力
(
3月
立
旦
旦

ω
ω
3
丘
工
ω
3的
O
F
H
C
S
)及
環
境
生
態
所
影
響
之
體
系
。

因
此
，
社
區
中
的
人
與
環
境
的
關
係
'
雖
可
能
會
達
到
平
衡
狀
態
，
但
也
會
經

常
發
生
「
集
中
、
集
中
化
、
隔
離
、
侵
入
、
及
承
繼
」
等
空
間
型
態
的
變
動

(
℃ω
芸

L
S
ω
)
。
我
們
可
以
說
，
社
區
的
發
展
過
程
不
只
是
由
其
自
身
的
各

種
力
量
所
決
定
，
還
受
到
城
市
生
活
的
總
體
過
程
之
制
約
，
因
此
，
脫
離
城
市

環
境
孤
立
地
看
待
社
區
，
就
等
於
否
認
了
社
區
本
身
重
要
的
現
實
環
境
(
李
永

展
、
何
紀
芳
，
民
八
四
)

第
三
章

社
區
環
境
問
題

台
灣
自
民
國
四

0
年
代
至
五
0
年
代
積
極
推
動
各
項
經
濟
建
設
計
畫
，
而

於
六
0
年
代
經
濟
起
飛
後
，
七

0
年
代
更
迅
速
地
躍
上
國
際
經
貿
舞
台
。
民
國

八
十
二
年
每
人
國
民
生
產
毛
額
高
達

-
O
八
五
二
美
元
，
排
名
世
界
第
二
十
五

位
(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，
民
八
三
)
，
台
灣
經
濟
儼
然
已
成
為
發
展
中
國
家
的
楷

模
。
然
而
在
我
們
自
詢
台
灣
經
濟
奇
蹟
的
同
時
，
四
十
多
年
來
著
重
經
濟
發
展

的
都
市
建
設
所
帶
來
的
城
市
環
境
卻
是
「
反
城
市
」
及
「
病
態
城
市
」
(
李
永

展
、
張
乃
瑩
，
民
八
三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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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反
城
市
發
展
的
現
象
到
處
可
見
，
城
市
成
為
孤
立
、
區
隔
、
及
單
純

機
能
的
組
合
，
而
在
只
有
「
可
定
量
的
才
是
最
重
要
的
」
法
則
之
下
，
已
使
社

會
產
生
極
大
的
危
機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隨
著
經
濟
成
長
及
人
口
不
斷
增
加
，
台
灣

的
環
境
負
荷
逐
年
加
重
，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台
灣
地
區
空
氣
污
染
指
標
古
巴
)

在
一
O
O
以
上
的
日
數
，
占
八
﹒
二
%

.• 

環
境
噪
音
超
過
六
五
分
貝
所
占
比
率

為
十
四
﹒
五
%

.• 

二
十
一
條
主
要
河
川
未
(
稍
)
受
污
染
長
度
占
六

一
﹒
八
%
，

而
中
度
污
染
比
率
近
年
維
持
在
二
五
%
左
右
(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，
民
八

三
)
。
事
實
上
，
至
令
這
幾
十
年
來
的
發
展
，
在
經
濟
建
設
與
環
境
維
護
的
天

平
上
，
總
是
一
面
倒
向
經
濟
建
設
，
很
難
見
到
環
境
的
這
端
有
平
衡
，
甚
至
落

實
的
時
候
。
以
下
即
從
社
區
的
角
度
檢
視
四
個
較
嚴
重
的
社
區
(
實
質
與
非
實

質
)
環
境
問
題
。

、
社
區
空
間
關
係
的
競
爭

空
間
關
係
是
構
成
社
區
的
重
要
因
素
之
一
，
近
年
來
台
灣
許
多
社
區
的
空

間
關
係
改
變
相
當
明
顯
，
而
其
改
變
則
具
體
表
現
在
土
地
使
用
的
變
化
上
。
重

要
的
改
變
包
括
非
耕
地
過
密
使
用
，
這
些
土
地
包
括
城
鄉
的
建
築
用
地
、
公
共

設
施
用
地
，
乃
至
鄉
村
地
區
的
山
坡
地
、
河
川
地
、
及
旱
地
等

.. 

相
反
地
，
許

多
耕
地
的
使
用
率
卻
反
而
更
趨
粗
放
。
過
密
使
用
的
非
耕
地
，
往
往
有
誤
用
及

濫
用
的
情
形
，
尤
其
以
都
市
邊
線
地
區
最
為
嚴
重
，
這
些
都
市
邊
線
的
社
區
往

往
成
為
新
的
「
都
市
貧
民
窟
」
:
此
外
也
常
見
河
川
地
栽
種
高
莖
植
物
，
造
成

排
水
問
題
.• 

而
潰
海
的
濕
地
或
溜
地
開
發
為
養
殖
魚
貝
及
蝦
類
，
再
加
上
大
量

抽
取
地
下
水
，
往
往
造
成
地
盤
下
陷
等
後
果
。
這
些
土
地
濫
用
的
情
形
雖
非
全

部
發
生
在
人
口
密
集
的
社
區
，
但
使
用
者
常
是
當
地
社
區
的
居
民
。

一
一
、
垃
圾
清
運
及
處
理

根
據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之
統
計
，
八
十
二
年
度
平
均
每
日
垃
圾
清
運
量

二
二
五
二

二
公
噸
，
較
八
十
一
年
度
的
二
一
九
一
五
公
噸
，
增
加
二
﹒
七
三
%
'

平
均
每
人
每
日
垃
圾
量
八
十
二
年
度
為
一
﹒
一

0
公
斤
，
較
八
十
一
年
度
增
加

一
%
;
垃
圾
處
理
方
法
則
以
掩
埋
方
式
占
九
一
﹒
七
七
%
最
多
，
其
他
方
式
占

四
﹒
九
三
%
'
焚
化
方
式
占
三
﹒
三
O
%
(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，
民
八
三
)

然
而
各
鄉
鎮
市
垃
圾
清
運
機
真
普
遍
性
陳
舊
、
人
力
不
足
及
清
運
工
作
續
效
不

彰
(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，
民
八
二

b
)
，
無
法
解
決
與
日
俱
增
的
都
市
垃
圾
。

三
、
水
污
染

目
前
台
灣
地
區
市
鎮
污
水
量
每
日
高
達
四
百
萬
公
噸
以
上
，
且
大
多
集
中

於
人
口
密
集
的
市
鎮
(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，
民
八
二

a
)
，
就
污
水
來
源
而

言
，
家
庭
污
水
為
水
污
染
主
要
污
染
源
之
一
，
根
據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的
統
計
，

台
灣
地
區
家
庭
污
水
佔
所
有
廢
污
水
總
量
的
八
﹒
二
三
%
(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
署
，
民
八
一
二
)
，
而
所
排
放
的
廢
污
水
當
中
又
以
來
自
化
糞
池
、
清
潔
用
水
為

多
，
水
質
除
受
到
優
養
化
影
響
外
，
還
衍
生
其

他
水
質
問
題
。

四
、
鄰
里
功
能
的
削
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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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區
應
是
許
多
個
人
、
家
庭
、
團
體
、
以
及
習
俗
、
制
度
組
合
在
一
特
定

地
區
之
內
，
但
台
灣
社
區
建
築
往
往
只
重
視
效
率
和
機
能
，
連
帶
使
社
區
的
意

義
也
逐
漸
變
成
水
泥
堆
砌
出
來
的
建
築
集
合
體
|
人
工
環
境
代
替
了
自
然
環
境
。

社
區
最
早
依
附
自
然
環
境
，
與
自
然
互
利
共
生
而
衍
生
出
的
人
與
環
境
、
人
與

人
互
動
的
社
會
關
係
，
因
為
受
到
工
業
文
明
的
衝
擊
，
這
些
互
動
的
社
會
關
係

、

已
逐
漸
瓦
解
，
使
得
社
區
鄰
里
的
功
能
大
為
縮
減

.• 

大
量
人
口
、
高
密
度
、
高

、

度
異
質
性
已
使
社
區
的
整
體
感
、
認
同
感
與
約
束
力
逐
漸
失
落

.• 

企
業
化
的
λ

際
關
係
及
擁
擠
如
何
促
的
生
活
型
態
，
把
人
與
人
之
間
的
距
離
逐
漸
拉
長
，
群
己

關
係
的
淡
漠
，
使
個
人
成
為
生
產
與
消
費
過
程
上
的
顧
客
、
服
務
對
象
，
或
只

是
電
腦
處
理
上
的
一
個
代
碼
，
而
非
完
整
的
個
人
(
李
永
展
、
何
紀
芳
，
民
八

四
)

第
四
章

環
境
權
之
概
念

「
環
境
權
」
之
主
張
，
是
一
九
七
0
年
代
以
來
由
於
環
境
問
題
日
益
惡
化
，

而
逐
漸
受
到
各
界
重
視
才
衍
生
而
來
。
美
國
伊
利
諾
州
於
一
九
七

0
年
修
定
的

州
憲
法
條
款
中
所
揭
示
的
「
保
障
自
然
環
境
為
本
州
的
一
貫
政
策
，
同
時
為
本

州
所
賦
予
個
人
的
權
利
義
務
。
」
(
丘
昌
泰
，
民
八
二
)
可
說
是
環
境
權
法
律

條
文
化
之
濫
觴
。
而
一
九
七

0
年
的
「
東
京
宣
言
」
及
一
九
七
二
年
斯
德
哥
爾

摩
的
「
人
類
環
境
宣
言
」
都
主
張
，
享
有
環
境
之
權
利
及
維
護
自
然
資
潛
之
權

利
係
基
本
人
權
之
一
，
任
何
人
皆
得
擁
有
之
。
任
何
人
皆
有
享
受
健
康
、
安
全

及
舒
適
生
活
之
權
利
，
而
且
任
何
人
對
他
人
享
受
健
康
、
安
全
及
舒
適
生
活
之

權
利
，
皆
有
尊
重
之
義
務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不
得
破
壞
自
然
及
生
活
環
境
，
也
不

得
製
造
環
境
污
染
而
侵
害
他
人
權
利
。
及
至

一
九
八
七
年
，
聯
合
國
「
環
境
特

別
委
員
會
」
在
東
京
完
成
的
「
未
來
報
告
書
」
中
，
更
提
倡
以
聯
合
國
之
世
界

人
權
宣
言
為
典
範
，
發
展
「
世
界
環
境
宣
言
」
，
確
立
享
受
良
好
地
球
環
境
之

權
利
|
環
境
權
，
而
且
應
與
任
何
人
權
之
地
位
相
同
。

自
十
九
世
紀
以
來
由
於
社
會
形
態
日
益
複
雜
，
單
從
基
本
法
律
概
念
所
制

定
的
法
律
條
文
已
不
太
能
完
全
適
用
，
因
此
，
重
視
法
律
條
文
背
後
所
隱
含
的

社
會
事
實
之
「
社
會
法
律
學
派
」
遂
逐
漸
成
為
主
流
(
邱
聰
智
，
民
六
五
)

因
此
從
人
類
法
律
演
變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環
境
權
的
法
律
化
亦
是
此
一
時
代
潮
流

下
的
產
物
。
從
當
前
世
界
各
國
的
憲
法
或
其
他
環
境
保
護
法
案
來
看
，
對
於
環

境
權
僅
有
綱
領
性
或
宣
示
性
之
規
定
，
而
沒
有
具
體
的
內
容
及
範
圈
。
此
乃
因

為
環
境
及
環
境
資
源
(
如
空
氣
、
水
等
)
很
難
加
以
分
割
，
尤
其
是
「
維
生
系

統
」
，
更
是
無
法
加
以
分
割
(
的

E
Z
H
L
S
O
)
。
儘
管
如
此
，
從
相
關
文
獻

我
們
可
得
知
環
境
權
之
概
念
大
致
如
下
所
示
(
李
永
展
、
馬
立
文
，
民
八
三
:

汪
銘
生
，
民
八
一
)

•. 

、
環
境
權
不
僅
屬
於
個
人
，
也
屬
及
全
體
人
類
，
所
以
當
個
人
的
生

命
或
財
產
受
到
環
境
污
染
的
損
害
時
，
當
然
有
依
法
請
求
補
償
救

濟
之
權
利
;

一
一
、
環
境
權
之
享
有
者
，
不
僅
是
這
一
世
代
的
人
類
，
也
包
括
未
來
世

代
的
人
顯
.• 

三
、
環
境
權
之
維
護
，
事
先
預
防
重
民
事
後
補
救

.• 

四
、
環
境
權
是
一
種
必
須
靠
公
權
力
介
入
才
能
維
護
與
保
障
之
權
利

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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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在
享
有
環
境
權
峙
，
必
須
相
對
地
承
擔
保
護
環
境
之
義
務
。

然
而
以
上
五
點
多
屬
概
念
上
的
宣
示
，
要
將
環
境
權
落
實
在
法
律
條
文
中
，

宣
示
性
的
概
念
顯
然
不
夠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要
先
確
定
環
境
權
的
權
利
主
體
及
權

利
客
體
，
才
能
確
定
環
境
權
所
保
障
之
範
圍
及
其
應
有
之
內
容
。

第
五
章

社
區
環
境
權
之
概
念

社
區
，
從
歷
史
的
角
度
來
看
即
是
依
附
自
然
環
境
而
生
的
產
物
，
因
而
有

不
同
地
方
的
獨
特
性
格
與
實
質
的
社
區
界
限
(
李
永
展
、
何
紀
芳
，
民
八
三
)
。

地
區
氣
候
、
植
物
、
和
景
觀
都
有
每
個
地
方
不
悶
的
空
間
特
性
，
自
然
環
境
不

僅
提
供
社
區
居
民
必
需
的
資
源
，
也
給
了
人
們
豐
富
的
生
活
環
境
與
精
彩
的
體

驗
，
但
在
人
們
追
求
文
明
與
經
濟
成
長
的
同
時
，
過
度
工
業
化
與
都
市
化
所
帶

來
的
人
口
膨
脹
、
有
毒
廢
棄
物
、
以
及
種
種
的
環
境
污
染
正
加
速
破
壞
社
區
環

境
，
使
自
然
離
我
們
越
來
越
遠
，
因
此
提
倡
社
區
發
展
應
與
環
境
生
態
結
合
的

E
J
付
了
。
召
的
(
巴
ω
ω
)認
為
，
了
解
每
個
地
方
自
然
環
境
的
特
性
，
表
現
在
實
質

環
境
的
設
計
並
尊
重
生
態
體
系
的
平
衡
，
可
使
社
區
擺
脫
環
境
惡
化
的
陰
影
，

成
為
健
康
與
永
續
性
生
存
的
人
性
空
間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將
「
社
區
」
與
「
環
境

權
」
加
以
結
合
，
是
從
事
社
區
研
究
者
一
個
重
大
的
挑
戰
。

環
境
權
之
賦
予
，
就
傳
統
以
私
有
財
產
權
為
中
心
的
法
律
結
構
來
看
，
應

該
隨
著
土
地
及
房
屋
所
有
權
而
賦
與
。
就
此
一
觀
點
來
看
，
環
境
及
環
境
資
源

係
被
視
為
任
何
人
都
可
不
必
支
付
任
何
代
價
使
用
，
而
沒
有
任
何
限
制
之
「
自

由
財
」
(
平
s
e
a
m
)

。
環
境
權
之
賦
與
則
是
嘗
試
透
過
排
他
性
的
建
立
，
引

所
提
出
之
財
產
權
理
論
，
讓
破
壞
環
境
者
或
受
害
者

透
過
協
商
的
方
式
，
調
整
其
財
產
權
之
範
圍
與
內
容
，
而
將
人
們
享
有
環
境
及

環
境
品
質
之
權
利
(
環
境
權
)
納
入
財
產
權
之
保
障
範
圍
內
。
如
此
一
來
，
則

不
論
環
境
財
產
權
屬
於
誰
，
都
將
達
到
「
柏
拉
圖
最
適
境
界
」
(
註
三
)
，
而

使
得
環
境
及
環
境
資
源
之
配
置
達
到
最
有
效
率
的
狀
態
。

用
口
。ω
凹
的
三
九
六
0
)

口
。
印
的
巾
的
財
產
權
理
論
係
建
構
在
「
交
易
成
本
為
零
」
以
及
「
需
求
面
沒

有
財
富
效
果
」
兩
個
假
設
條
件
之
下
，
實
際
上
這
兩
個
假
設
條
件
都
很
難
存
在
。

由
於
參
與
協
商
人
數
眾
多
、
資
訊
取
得
不
易

(
2
3
汁
。
可
宮
之
ω
E
Z
ω
三
心
的
立

L
S
N
)
、
不
易
排
除
「
白
吃
者
」
及
「
堅
持
者
」
等
原
因
(
芸
什
g
g
L
S
b
)
，

交
易
成
本
很
難
為
零
，
而
2
3
汁
的
可U
m是
與
玄
心
可
〈
心
的
立
認
為
，
交
易
成
本
本
身
就

是
一
種
社
會
成
本
，
因
此
引
用
口
O
印
的
巾
理
論
來
做
為
減
輕
或
消
除
環
境
外
部
性

(
社
會
成
本
)
的
工
具
，
反
而
無
法
達
到
預
期
目
標
。
此
外
，
口
。
白
的
的
學
派
的

私
有
財
產
權
學
說
也
沒
有
考
慮
社
區
的
層
面

(
D
E
S」3
.
巴
∞
∞
)
。

經
濟
成
長
及
人
口
壓
力
會
使
得
任
何
再
豐
富
的
資
源
耗
蝠
，
因
此
把
環
境

及
環
境
資
源
視
為
是
人
人
都
可
以
無
限
制
使
用
的
「
自
由
財
」
是
不
適
當
的
。

當
且
是
認
為
應
把
環
境
及
環
境
資
源
視
為
「
公
共
財
」
(
2
3
3
3
耳

O
B
3
吃
)

，
公
共
財
的
範
圍
與
內
容
可
藉
由
對
何
人
、
何
時
、
及
如
何
使
用
資
源
來
加

以
界
定
，
而
透
過
「
社
會
控
制
」
機
制
的
運
作
，
使
用
環
境
及
環
境
資
觀
之
權

利
與
義
務
即
可
明
確
界
定

(
ω芝ω
3
是

L
S
O
)
。
由
此
論
之
，
不
應
將
其
定
位

扇
大
眾
所
共
有
、
共
享

.• 

換
句
話
說
，
環
境
權
應
屬
於
全
體
國
民
、
甚
至
全
世

界
人
類
。
然
而
「
一
且
將
某
一
基
本
人
權
定
性
為
全
民
共
有
，
在
某
些
意
義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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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
將
該
權
架
空
」
(
葉
俊
榮
，
民
七
九
，
第
二
一
三
頁
)
，
為
了
不
使
環
境
權

之
賦
與
失
去
實
質
的
意
義
，
且
室

(
H
S∞
)
與
黃
燕
如
(
民
七
七
)
認
為
環
境

權
應
與
社
區
結
合
，
而
以
社
區
環
境
權
之
形
式
較
為
適
當
。

第
六
章

社
區
環
境
權
之
內
涵

目
前
國
內
外
學
者
對
環
境
權
之
定
義
主
要
有
下
列
三
個
方
向

•. 

一
是
憲
法

位
階
的
生
存
權
、
人
格
權
之
保
障
(
八
代
紀
彥
'
民
六
四

a

，
民
六
四
b

.• 

邱

聰
智
，
民
六
五
.• 

駱
永
家
，
民
七
六
;
柴
松
林
，
民
七
七
)
;
二
是
社
區
共
有

財
產
權
之
保
障

(
m
E
F巴
8
)
;
三
是
民
眾
參
與
環
境
決
策
的
參
與
權
(
葉
俊

榮
，
民
七
九
)
，
因
此
就
其
性
質
而
昔
日
，
環
境
權
兼
具
生
存
權
及
財
產
權
兩
種

性
質
(
駱
永
家
，
民
七
五
:
黃
燕
如
，
民
七
七
)
。
如
果
引
用

U
E

穹
的
的
」
與

三
旦
旦
旦

(
H
S
N
)所提
的
三
個
權
利
雙
重
評
判
法
則
|
財
產
法
則
可
可

O
B
3
只

E
Z
)

、
義
務
法
則
(
立

ω
σ
二
」
乏
力

C

」
巾
)
與
不
可
剝
奪
法
則

(
H
3
ω
J
Z
3
ω
Z
Z
ξ

刀
己
的
)
來
加
以
說
明
，
則
社
區
環
境
權
將
可
劃
分
為
生

存
權
(
不
可
剝
奪
法
則
，
不
可
交
換
的
部
分
)
及
共
有
財
產
權
(
財
產
法
則
與

義
務
法
則
，
可
交
換
的
部
分
)
兩
大
部
分
。

至
於
生
存
權
及
共
有
財
產
權
之
界
限
應
如
何
劃
分
，
黃
燕
如
(
民
七
七
)

認
為
應
以
污
染
排
放
標
準
作
為
劃
分
生
存
權
與
共
有
財
產
權
之
標
準
'
然
而
污

染
排
放
標
準
應
如
何
制
定
?
不
同
社
區
之
環
境
污
染
情
形
不
一
樣
，
不
同
社
區

居
民
忍
受
環
境
污
染
的
程
度
也
不
一
樣
，
因
此
生
存
權
與
共
有
財
產
權
之
劃
分

應
視
各
社
區
之
情
形
而
定
。
因
此
應
從
社
區
居
民
忍
受
環
境
污
染
之
程
度
著
手
，

在
「
完
全
沒
有
污
染
的
環
境
狀
況
」
與

「
污
染
嚴
重
到
足
以
危
害
生
命
安
全
的

環
境
狀
況
」
之
間
，
以
社
區
居
民
普
遍
認
為
完
全
不
能
忍
受
的
環
境
污
染
情
況

之
最
低
界
限
，
作
為
制
定
污
染
排
放
標
準
之
參
考
，
作
為
劃
分
生
存
權
與
共
有

財
產
權
之
標
準
。

生
存
權
與
共
有
財
產
權
之
劃
分
，
僅
是
糾
紛
發
生
時
處
理
之
依
據
，
而
社

區
環
境
權
更
積
極
之
涵
意
應
是
社
區
居
民
參
與
環
境
規
畫
與
管
理
之
權
利
。
就

規
畫
層
面
而
言
，
社
區
的
規
畫
應
是
由
下
而
上
、
居
民
參
與
式
的
規
畫
，
而
不

是
由
上
而
下
、
「
削
足
適
履
」
式
的
規
畫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無
論
社
區
環
境
的
規

畫
與
管
理
都
應
符
合
社
區
居
民
的
需
求
，
都
應
有
社
區
居
民
參
與
。
因
此
就
積

極
面
而
言
，
如
何
賦
與
社
區
居
民
社
區
環
境
的
規
畫
權
與
管
理
權
將
是
十
分
重

要
的
課
題
。

第
七
章

結
論
與
建
議

在
經
濟
急
劇
成
長
而
社
區
逐
漸
消
蝕
的
廿
世
紀
末
葉
，
世
人
逐
漸
體
認
到

環
境
問
題
是
跨
國
界
、
跨
世
代
的
問
題
，
而
社
區
發
展
之
健
全
與
否
與
社
區
環

境
良
關
緊
密
地
結
合
在
一
起
。
經
過
長
期
對
環
境
政
策
之
公
開
辯
論
及
環
境
案

件
之
爭
訟
，
環
保
人
士
與
社
會
大
眾
逐
漸
達
成
一
個
共
識

•• 

「
健
康
、
純
淨
的

環
境
為
每
一
個
公
民
的
權
利
」
|
環
境
權
是
一
種
法
律
必
須
賦
與
人
民
的
基
本

權
利
(
李
永
展
、
馬
立
玄
，
民
八
二
一
)
，
而
環
境
權
之
賦
與
應
以
社
區
環
境
之

形
式
較
為
適
當
。

社
區
環
境
權
至
少
包
含
生
存
權
與
人
格
權
、
社
區
共
有
財
產
權
、
及
民
眾

參
與
社
區
環
境
決
策
權
三
個
重
要
的
內
涵
。
引
用
口
皂
白
守
巾
的
」
與
否
正
言
丘
(
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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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N
)
所
提
的
三
個
權
利
法
則
，
可
以
將
社
區
環
境
權
劃
分
為
生
存
權
及
共
有

財
產
權
兩
大
部
分
。
基
於
民
眾
參
與
的
觀
點
，
本
文
認
為
應
將
社
區
居
民
忍
受

環
境
污
染
之
程
度
作
為
劃
分
生
存
權
與
共
有
財
產
權
之
標
準
。

建
構
環
境
權
制
定
之
目
的
，
在
於
使
得
使
用
環
境
所
產
生
的
各
種
外
部
性

效
果
，
能
夠
合
理
且
公
平
地
由
大
眾
分
擔
。
以
上
的
分
析
並
不
能
完
全
達
到
此

一
目
的
，
為
了
解
決
日
益
惡
化
的
環
境
問
題
，
除
了
在
法
律
上
要
確
立
環
境
權

之
範
團
與
內
容
，
更
應
從
重
新
建
構
人
類
的
經
濟
及
社
會
制
度
著
手
，
其
中
至

少
應
包
含
認
知
、
態
度
、
及
動
機
的
徹
底
改
變
。
因
此
本
文
建
議
應
從
以
下
幾

方
面
著
手

•• 
一
、
環
境
及
環
境
資
源
最
主
要
的
功
能
是
維
持
生
命
的
存
在
，
人
類
與

環
境
間
有
互
利
共
生
之
關
係
存
在
，
因
此
喚
起
人
們
重
視
「
人
與

環
境
」
的
相
依
性
，
將
使
得
人
們
更
能
在
使
用
環
境
及
環
境
資
源

時
能
更
尊
重
環
境
及
他
人
的
權
益
。

一
一
、
從
過
去
的
公
共
財
(
社
區
)
制
度
來
看
，
公
共
財
能
順
利
運
作
要

靠
公
共
財
體
系
內
各
成
員
對
共
同
體
的
信
賴
與
共
同
規
則
的
遵
守

(
的
芝
ω
3
是

w
皂
白
)
。
而
在
現
代
社
會
中
以
道
德
為
主
的
社
會
制

約
力
量
已
漸
消
失
，
變
得
更
須
借
重
法
律
之
力
量
。
如
何
提
高
社

區
居
民
之
社
區
意
識
，
將
是
社
區
環
境
權
制
度
是
否
能
運
作
之
重

要
因
素
。

一
二
、
社
區
環
境
權
基
本
上
可
說
是
社
區
居
民
對
社
區
環
境
之
控
制
權
，

而
社
區
環
境
權
勢
必
透
過
社
區
組
織
來
行
使
，
因
此
社
區
組
織
的

組
織
形
態
、
社
區
組
織
如
何
形
成
以
及
如
何
運
作
等
，
將
是
除
了

上
述
的
社
區
意
識
之
外
，
社
區
環
境
權
制
度
是
否
能
落
實
的
另
一

個
重
要
因
素
。

四
、
社
區
發
展
對
環
境
產
生
的
衝
擊
影
響
，
無
論
從
規
畫
面
或
管
理
面

來
著
眼
，
事
前
防
範
所
花
費
的
社
會
成
本
遠
比
事
後
處
理
來
得

低
;
而
完
整
的
社
區
發
展
及
環
境
規
畫
又
要
比
針
對
單
一
開
發
所

做
的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較
能
切
中
問
題
的
核
心
。
因
此
，
必
須
要
有

跨
越
不
同
學
術
領
域
的
整
合
性
社
區
環
境
規
畫
及
有
遠
見
的
社
區

發
展
政
策
，
方
可
調
和
社
區
發
展
與
環
境
問
題
的
衝
突
。

良
好
的
社
區
環
境
與
健
全
的
社
區
發
展
是
密
不
可
分
、
一
體
兩
面
的
事
，

如
何
在
功
利
主
義
掛
帥
、
經
濟
發
展
優
先
的
現
今
社
會
，
將
社
區
環
境
權
予
以

確
立
並
落
實
，
實
為
從
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者
不
可
輕
忽
的
責
任
，
或
許
這
也
是

跨
世
紀
台
灣
社
區
發
展
的
一
個
重
要
方
向
!

(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地
政
學
系
副
教
授
)

註
釋

註
一

•• 

造
成
外
部
性
之
實
質
原
因
，
了

U
O可
的
立
汁
。
巨
石
將
其
歸
納
為
金
錢
性

及
技
術
性
二
大
類
(
的
立
汁
。
〈
的
志
L
ω
口
)
。
金
錢
性
外
部
性
之
產
生
是

由
於
資
訊
不
足
、
獨
佔
或
獨
買
、
或
市
場
不
完
全
性
所
產
生
的
利
益
或

傷
害
，
而
透
過
價
格
機
能
所
表
現
出
來
者

G
E
Z
于
巴
∞
H
)
。
技
術

性
外
部
性
則
可
分
為
四
類

•. 

不
寧
適
外
部
性
、
供
給
外
部
性
、
容
量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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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性
、
及
環
境
外
部
性
(
的
立
汁
。
〈
的
志LS
H
)
。

註
二•• 

此
即
「
環
境
共
有
」
之
法
理
。
首
見
於
日
本
律
師
公
會
在
一
九
七

0
年

九
月
於
新
瀉
市
所
舉
行
的
「
公
害
研
討
會
L
上
。

註
一
二•• 

「
柏
拉
圖
最
適
境
界
」

(
2
3
g
S
立
言

J
A
C
)指
社
會
的
生
產
與

分
配
在
不
減
少
他
人
的
效
用
上
，
亦
無
法
增
加
其
他
人
的
效
用
時
，
稱

之
。

參
考
文
獻

八
代
紀
彥
(
邱
聰
智
譯
注
)

環
境
權
概
說
(
上
)

法
律
評
論
，
第
四

卷
第
一
期

民
六
四
a

第
十
五
頁
至
第
二
二
頁

八
代
紀
彥
(
邱
聰
智
譯
注
)

環
境
權
概
說
(
下
)

法
律
評
論

第
四

卷
第
二
期

第
十
九
頁
至
第
二
三
頁
。

民
六
四
b

丘
昌
泰

圈美
法國

主聖
口 主自

灣1*
產至發
業政

算來
妻環
主立 境
會

出年
陌代

都農

經
驗
之
評

估

.L>.. 
口

北

民

八
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
中
華
民
國
台
灣
地
區
國
民
所
得
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
.L>.. 
口

北

民

八
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
藍
天
綠
地
﹒
青
山
淨
水

.L>.. 
口

北

署

民
八
二
a
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
八
二
年
版
中
華
民
國
台
灣
地
區
環
境
資
訊

.L>.. 
口

北
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
民
八
二
b

中
華
民
國
台
灣
地
區
環
境
保
護
統
計
年
報
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
李
永
展

李
永
展

李
永
展

邱
聰
智

財

柴
松
林

黃
燕
如

葉
俊
榮

蔡
宏
進

何
紀
芳
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
社
區
環
境
規
畫
之
新
範
型

建
築
學
報

被
接
受
)

馬
立
文

劃
學
報

張
乃
瑩

民

八

þ、
口

it 

民
八
四
(
已

第

期

民
八
三

第
七
七
頁
至
第
八
八
頁

由
環
境
衝
擊
觀
點
論
土
地
開
發
應
有
之
環
境
政
策

從
環
境
行
為
的
觀
點
探
討
城
市
之
發
展

域
科
學
學
會
第
五
屆
年
會
論
文
研
討
會

民
八
三

科
學
學
會

公
害
與
環
境
權

þ、
口

it 

法
律
評
論

第
四
二
卷
第
一
期

五
頁
至
第
十
二
頁

期 憲
法
應
予
保
障
之
新
權
利

.. 

環
境
與
環
境
權

民
七
七

第
一
二
八
頁
至
第
二
二
五
頁

中
華
民
國
區

中
華
民
國
區
域

民
六
五

憲
政
思
潮

八

污
染
性
設
施
設
置
政
策
之
研
究
|
以
環
境
經
濟
學
與
環
境
法
律
學

之
觀
點

中
興
大
學
都
市
計
畫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
民
七
七

灣
大
學
法
學
論

憲
法
位
階
的
環
境
權

•• 

從
擁
有
環
境
到
參
與
環
境
決
策第

一
二
九
頁
至

第
一
五
三
頁

社
區
原
理

第
十
九
卷
第
一
期

民
七
九

第

版

台
北

民
八
十

三
民
書
局

國
立
台 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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